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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度扶贫项目收益拟分配至社区

工作方案

为确保扶贫资产安全，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扶贫资产管理办法和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关于规范镇街统筹实施产业扶贫项目资产确权及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要求，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分配资金范围

2021年度街道统筹实施的产业扶贫项目收益资金1.56万元，

主要包括：

1.2019年贫困户产业扶贫项目收益资金0.585万元。

2.2020年贫困户产业扶贫项目益资金0.975万元。

二、资产收益分配方式

（一）明确分配对象。街道统筹实施产业扶贫项目资产收益分配用于“插花村”，由社区集体按程序分配使用，重点用于老弱病残缺乏劳动能力等脱贫不稳定贫困人口和列入即时帮扶范围的农户家庭。

（二）按比例分配到村。街道统筹考虑脱贫享受政策和一般农户数量等因素，根据相对集中原则，将资产收益全部分配到相关社区，不搞平均分配。按照贫困发生率为1%，通过以下计算公式得出各社区可分配金额：

社区可分配金额={(社区贫困户数+社区一般农户户数×1% ）/（7个社区贫困户总户数+7个社区一般农户总户数×1% ）}× 街道可分配收益金额

截止目前，我街道有享受政策贫困户7户涉及2个“插花村”。2个社区户数以2020年初统计数1233户为基础（其中一般农户数1226户、贫困户数7户）。为便于收益分配，在计算过程中，根据四舍五入的方法取整数。

三、使用程序

项目资产收益先落实到村集体，由村集体按照“村提方案、街道审核”的流程进行分配使用。

（一）摸清实底。“插花村”应预先摸清老弱病残缺乏劳动能力等脱贫不稳定贫困人口的实际帮扶需求。

（二）村提方案。街道将收益分配到社区后，由各社区召开会议，根据摸排情况研究提出资产收益分配使用方案，在社区内公示10天并报街道审核。

（三）街道审核。街道召开会议，对社区提出的资产收益分配使用方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向社区下达方案批复。

（四）使用收益。社区收到街道批复后对方案进行公告，公告期10天，并按照收益分配使用方案抓紧实施，避免扶贫收益趴在账上。

四、相关要求

（一）时间要求。2021年11月11日之后到社区资产收益，在一个扶贫年度内制定分配方案并实施。

（二）差异化分配。贫困户已稳定脱贫的，经村集体研究决定可以不再分配扶贫收益。资产收益向每户暖冬补贴500元，剩余资金用于2个社区用于公益事业，留存收益，综合考虑致贫原因、生活状况、贫困程度等因素实行差异化分配。此外，可用于设立村内扶贫专岗、公益岗位、就业虚拟岗位、奖励补助等，也可用于开展即时帮扶贫困人口解困，防止返贫和新致贫。

（三）实施期限。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街道产业扶贫项目合作期满后结束。今后如有新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五、监督管理

财政、经管、扶贫等部门要切实加强扶贫资产及收益监管，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对在资产收益扶贫工作中挤占、挪用、套取财政资金，非法处置国有或集体资产，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附件：黄岛街道2021年度扶贫项目收益金拟分配至各社区金额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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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岛街道2021年度扶贫项目收益金拟分至

各社区资金汇总表
	序号
	分配使用事项
	金额(元）
	具体用途

	1
	贫困户分配
	2000
	管家大村4户暖冬，进行资金补助

	2
	村级公益事业
	4400
	用于社区留存收益

	3
	留存收益
	4000
	脱贫享受政策户、动态监测户临时帮扶救济支出，以及急需的小型公益事业支出


	序号
	分配使用事项
	金额(元）
	具体用途

	1
	贫困户分配
	1500
	小殷3户暖冬，进行资金补助

	2
	村级公益事业
	2000
	用于社区留存收益

	3
	留存收益
	1700
	脱贫享受政策户、动态监测户临时帮扶救济支出，以及急需的小型公益事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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